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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章  集合及其运算 

 

一、概念 

    集合（元素）——集合是一些具有确定的、可以区分的若干事件的全体，而集合中的事

件称为元素．因此，集合是由若干元素组成的．若 a是集合 A中的元素，则称 a属于 A ，记

作 a  A；若 a不是集合 A中的元素，则称 a不属于 A，记作 a  A． 

    定义 1.1.1（子集）  对任意两个集合 A 和 B，若 B 中的每个元素都是 A 中的元素，则

称 B 为 A 的子集，记作 B A 或 AB．  

    若 B 是 A 的子集，也称 A 包含 B，或 B 被 A 包含．若 B 不是 A 的子集，即 B A 不成

立时，记作 B A． 

    定义 1.1.2（集合相等）  对任意两个集合 A 和 B，若有 AB 且 B A，则称 A 与 B

相等，记作 A= B．  

    定义 1.1.3（真子集）  对任意两个集合 A和 B，若 B A且 B A，则称 B 为 A 的真

子集，记作 BA 或 AB． 

    定义 1.1.4（空集） 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称为空集，记作．  

    空集的定义也可以写成 

={ x x x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.1.1） 

    n 元集（m 元子集）——含有 n 个元素的集合简称 n 元集，它的含有 m（m n）个元素

的子集叫做它的 m 元子集． 

    定义 1.1.5（全集）  在一个具体问题中，如果所涉及的集合都是某个集合的子集，则

将这个集合称为全集，记作 E． 

    定义 1.1.6（幂集）  设 A 是一个集合，由 A 的所有子集组成的集合，称为 A 的幂集，

记作 P(A)或 2
A
 ． 

定义 1.2.1（并集、交集、差集、补集、对称差）  设 E 为全集， A和 B 是 E 中任意

两个子集． 

（1）所有属于 A或属于 B 的元素组成的集合，称为集合 A与 B 的并集，记作 A B．即 

  A B x x A  { 或 x B }                  （1.2.1） 

    （2）既属于 A又属于 B的所有元素组成的集合，称为集合 A与B的交集，记作 A B ．即 

  A B x x A  {  且 x B }                  （1.2.2） 

如果两个集合 A和 B 没有公共元素，即 A B ，称为集合 A与 B 不相交．  

    （3）属于 A而不属于 B 的所有元素组成的集合，称为 A与 B 的差集，记作 A B ．即 

A B   { }x x A x B且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.2.3） 

    （4）由 E 中所有不属于 A 的元素组成的集合，称为 A的补集，记作~A．即 

~A ={ }x x E x A 且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.2.4） 

补集~A 可以看作全集 E 与集合 A的差集，即 ~A = E - A． 

    （5）集合 (A - B ) (B - A )称为集合 A和 B 的对称差，记作 A  B．即 

A  B = (A - B ) (B - A )．                  （1.2.5） 

对称差运算的另一种定义是 

A  B = (A B ) - (B  A )．                （1.2.5’） 

 

    二、定理与性质 

    集合包含关系的自反性： 对于任意集合 A，有 AA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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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集合包含关系的反对称性： 对任意两个集合 A 和 B，若有 A B 且 BA，则 A=B． 

    集合包含关系的传递性： 对任意三个集合 A，B 和 C，若有 AB，BC，则 AC． 

    定理 1.1.1  空集是一切集合的子集．  

    定理 1.1.1的推论  空集是唯一的．  

    集合运算的交换律： A B B A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A B B A    
    集合运算的结合律： ( ) ( )A B C A B C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( ) ( )A B C A B C      

    集合运算的分配律： A B C A B A C     ( ) ( ) (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A B C A B A C     ( ) ( ) ( ) 

    集合运算的幂等律：A A = A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A A = A  
    集合运算的同一律： A A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A E A   
    集合运算的零律：A E = E 

                    A =  

    集合运算的补余律：A ~A = E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A ~A =  

    集合运算的吸收律： A A B A  (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A A B A  ( )  

    集合运算的摩根律：A - (BC ) = (A - B ) (A - C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A - (BC ) = (A - B ) (A - C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~ (BC ) = ~ B  ~ C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~ (BC ) = ~ B  ~ C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~= E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~E =  

    集合运算的双补律：~(~A ) = A 

    对称差的交换律： A B B A    

    对称差的结合律： ( ) ( )A B C A B C      

    对称差的分配律： A B C A B A C     ( ) ( ) ( )  

    对称差的同一律： A A  

对称差的零律：A A =   

    对称差的性质：A (A B ) = B 

    定理 1.2.1  对任意两个有限集合 A 和 B，用 S 表示有限集合 S 中的元素数，则 

    (1)  A B  A + B  ；     (2)  A B min ( A + B  ) ； 

    (3)  A B  A - B  ；     (4)  A B = A + B  - 2 A B  ．  

    定理 1.2.2（容斥定理）  对任意两个有限集合 A 和 B，有 

A B = A + B  - A B                  （1.2.6） 

其中 A ， B 分别表示 A，B 的元素个数．  

    定理 1.2.2的推广结论：对于任意三个有限集合 A, B, C，有 

A B C   = A + B + C - A B - A C - B C + A B C   

               （1.2.7） 

 

    三、方法 

    1．集合的三种表示方法 

    列举法是列出集合的所有元素，并用花括号括起来．例如 A  = { a b c d, , , }，N = {0, 1, 2, 

3, …}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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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描述法是将集合中元素的共同属性描述出来．例如 B = { x x x R2 1 0  且 }，D = 

{ x x是正整数}．  

    文氏图法是用一个简单的平面区域表示一个集合，用区域内的点表示集合内的元素． 

    2．有限集合的计数方法 

    首先根据已知条件把对应的文氏图画出来，然后将已知集合的元素填入表示该集合的区

域内．通常从几个集合的交集填起，根据计算结果将数字逐步填入所有的空白区域内．如果

交集的数字是未知的，可以将其设为 x，再根据已知条件列出方程或方程组，解出未知数 x． 

 


